
本报记者 窦菲涛

每年春节，一些年轻夫妻总得面对“回

谁家过年”的选择题，特别是独生子女家

庭。《工人日报》微博开展的“婚后回谁家过

年”投票调查显示，38.86%的网友选择男方

女方轮流过年，27.12%的网友希望把双方父

母接过来一起过年。有网友认为，夫妻可以

制定协议，商量探望的方式、次数……

为了解决包括回谁家过年在内的一系

列选择难题，一些地方出现一种新的婚姻

生活方式，夫妻双方在双方父母家轮流生

活。这种被称为“两头婚”的婚恋观，男方

不言娶，女方不说嫁，各自户口不变更；双

方经协商，婚后生两个孩子，分别随父母

姓；有义务赡养双方父母，也有权利继承双

方财产……

近日，“如何看待两头婚”的话题引发网

友热议。那么，“两头婚”是否合法？这种婚

育方式有哪些优势，又有什么法律风险？针

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法律专

家和律师。

“回谁家”引发的纠纷

作为社会学学者，2017 年到 2019 年期

间，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赵

春兰曾在浙江杭州西郊的水村就“两头婚”

进行了田野调查。“在水村 80 后已婚人群

中，‘两头婚’形式占一定比例。”赵春兰总

结，“两头婚”夫妻一般生两个小孩，并事先

商量好，一家一个姓。

相对于传统的婚姻，“两头婚”在生活方

式、养育子女、家庭传承等方面有很多不同

之处。例如，“两头婚”夫妻婚后一般带着孩

子在双方家庭轮流生活。然

而，这样的方式并不能完

全 避 免 选 择 带 来 的

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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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该离婚

纠纷中，小

武 和 小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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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结婚，按本

地“ 两 头 婚 ”习

俗举行婚礼，婚后在双方

父母住所轮流居住，并生

育一子。由于双方性格

不合，婚后经常为

住 哪 一 边 发 生 争

执 。 小 武 将 小 明

诉至法院，请求判

令解除婚姻关系。虽然最终法院认为双方

感情尚未彻底破裂，驳回了小武的诉讼请

求，但从审理过程来看，有别于传统婚姻模

式，“两头婚”模式下，男女双方默认婚后仍

然各自属于原生家庭成员。这也为夫妻双

方感情生活埋下隐患，甚至导致离婚。

对此，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

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雷明光表

示，“重在协商，只要是依法登记结婚都是合

法婚姻，法律规定婚后住谁家夫妻双方都有

选择的权利。”

习俗要以守法为前提

“独生 女 家 庭 出 于 传 宗 接 代 、财 产 继

承、照顾老人的需要，对‘两头婚’有着较

大的心理需求和现实需要。”中华女子学

院 社 会 工 作 学 院 教 师 李 芳 英 表 示 ，二 孩

政 策 的 实 施 使 一 对 夫 妇 可 以 生 育 两 个 孩

子，“这便有了两个孩子各姓一个姓氏的

可 能 性 ，从 而 促 进 了‘ 两 头 婚 ’婚 育 模 式

的形成”。

对 于“ 两 头 婚 ”家 庭

中 子 女 分 别 随 父

母姓，也有相应的

法 律 依 据 。

《 民 法 典 》

第 一 千 零

一 十 五 条

规 定 ，自 然

人 应 当 随

父 姓 或 者

母 姓 。 江

三 角 律 师

事 务 所 婚

姻 律 师 王

丹 解 释 ，夫

妻 在 婚 姻 家 庭 中

地位平等，子女在

出 生 时 无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父 母 确 定 子 女

的姓氏是行使亲权的体

现，子女可以随父亲的姓，

也 可 以 随

母亲的姓。

但 现

实 中 ，仍 然

有 一 些 年 轻 夫 妻 因 为 孩 子 跟 谁 姓 发 生 争

执，甚至造成婚姻关系破裂。2020 年 10 月，

浙江省三门县一对结婚三个月、孩子尚未

满 月 的 年 轻 夫 妇 因 孩 子 姓 氏 问 题 产 生 矛

盾，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女方称自己是独

女，恋爱期间就曾向男方表示婚后第一个

孩子跟女方姓，当时男方考虑可以生两个，

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就答应了。9 月，

儿 子 出 生 ，男 方 父 母 认 为 孩 子 应 该 随 父

姓。之后，女方给孩子上户口时取了自己

姓氏，双方矛盾由此加剧，法官多次提出调

解，但双方在孩子姓氏问题上都不妥协，11

月底，双方协议离婚，孩子由父亲抚养。男

方想给孩子更改姓氏，但女方一直不愿意

配合。

“‘两头婚’的出现有着特殊的社会环

境和经济条件。”在上海执业的江三角律师

事务所婚姻律师王丹认为，但“两头婚”的

习俗也要以守法为前提。我国《民法典》对

于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做了详细规定，抚养

的 义 务 不 因 小 孩 跟 随 哪 一 方 的 姓 氏 而 改

变。赡养义务也不因小孩跟随哪一方的姓

氏而改变。如果因姓氏而遗弃、虐待家庭

成员的，严重者将面临刑法的制裁。

法定义务不可少

在赵春兰看来，如果“两头婚”夫妻原生

家庭不是同属于一个文化圈内，任何一方不

能完全对此理解，沟通成本就会很高，“在协

商过程中，有很强的契约精神，其中尤为重

要的是孩子的姓。一旦一方出现反悔，就容

易造成矛盾”。

“《民法典》对于子女抚养做了详细规

定，孩子的姓氏并不影响其父母的法定抚养

义务。”王丹律师说，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

养是法定义务，不能只抚养随自己姓的孩子

而拒绝抚养另一个孩子。同时，“两头婚”家

庭中，长辈的偏爱也不影响孩子对父母、祖

父母、外祖父母财产的继承权利。

王丹律师解释称，没有随姓的子女仍属

于婚生子女，因此可以继承父母的遗产。《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规定，被继承人

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

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没有随姓

的子女，在其父或者母先于祖父母、外祖父

母去世的情况下，仍享有代位继承权。”王丹

律师说。

“两头婚”下，小家庭和原生家庭继续保

持一定“黏性”，可能导致家庭界限不清，从

而引起家庭矛盾和纷争。“有的夫妻可能难

以平衡双方父母的利益和关系，双方父母也

可能过多介入小夫妻的婚姻生活，包括育儿

生活。”李芳英提醒，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

题，处理不好容易导致家庭矛盾，影响家庭

的和谐稳定。

“除了可能产生家庭矛盾外，‘两头婚’

还存在一定的财产风险。”李芳英说，财产风

险主要是双方原生家庭及小家庭之间的财

产风险，特别是涉及房产等大宗财产的析分

和继承时，如果事先没有约定清楚，则容易

带来矛盾和纷争。

“实践中，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没

有书面约定分别财产制或者双方一致确认

财产的归属，一般各方取得的财产都认定为

夫妻的共同财产。”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王

丽建议，夫妻在选择“两头婚”时，可以就双

方财产作出相应的书面约定。

过年回谁家？孩子跟谁姓？财产怎么分？一种新的婚育观如何在《民法典》中找寻
制约与自由的平衡——

“两头婚”能否两头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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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薪年休假，可以跨年休吗？

本报记者 刘友婷

物业公司并非建筑物的所有人和使用人，

政府及小区业主未向物业公司拨付专项维修

基金。那么，建筑物外墙脱落，物业公司是否

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案情回顾】

2018 年 9 月 4 日 12 时，谢杰（化名）与陈

芳华（化名）途经珠海某小区一栋单元楼下

时，被该栋建筑物外墙脱落的瓷砖砸中，导

致谢杰头部重伤，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该小区于 2008 年建成并通过竣工验收，

君某公司（甲方）与广某物业（乙方）在 2007
年 1 月 31 日签订了《小区前期物业管理委托

合同》，约定由广某物业对某小区实施前期

物业管理。合同约定物业的基本服务包括

对物业管理区域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

（楼盖、屋顶、外墙面等）进行维修养护和管

理，确保物业区域内房屋建筑共用部位、共

用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等。小区自交付使

用至涉案事故发生时，一直由广某物业提供

物业管理服务。

谢杰被该小区建筑物脱落的外墙砸中

死亡后，其亲属与广某物业签订《协议书》。

广某物业于协议书签订当日向谢杰家属垫

付了丧葬费用等共计 12万元，并在协议书中

确定因对谢杰死亡赔偿责任以及赔偿金额

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双方可通过向法院提

起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此后，谢杰的亲属

向珠海香洲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过程】

一审法院认为，广某物业作为该小区的

物业管理人，对小区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

设 备 的 使 用 情 况 进 行 管 理 是 其 应 尽 的 职

责。小区交付使用距今已有十年时间，部分

外墙瓷砖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老化、脱落的迹

象，已经给小区住户及过往行人造成了安全

隐患。

法院认为，广某物业在明知所管理的小

区物业存在安全隐患时，既未对小区共用部

位、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状况进行排查，亦

未在外墙瓷砖出现老化、脱落的建筑物周围

设立警示标志，以加强小区业主及来往行人

对于安全隐患的防范，作为某小区的物业管

理人，广某物业并未尽到管理职责。

【审判结果】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

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

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

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

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物业管理人应依据物业合同约定对包

括外墙在内的物业管理区域内共用部位、共

用设施设备进行维修、养护和管理。建筑物

外墙脱落，并非抛掷物品或其他难以确定具

体侵权人的物品，应当由所有人、管理人或

使用人依据过错推定原则承担责任。物业

公司作为小区物业管理人，没有提供充分证

据证明自己尽到了必要的管理和注意义务，

应对外墙脱落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赔

偿责任。

因此，法院判令，广某物业支付赔偿款共

计 897068.83 元。宣判后，广某物业不服，提

出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物业公司未获得专项维修基金，其对小区共用部位还负有管理职责吗——

建筑物外墙脱落砸中他人，责任谁来担

读者来信

为您释疑

高空抛物、坠物事件引发的民事

纠纷存在影响面广、难以查找直接侵

权人等特点，处理时存在一定难度。

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坠落物品造成他

人损害，难以明确具体侵权人，为减

轻当事人诉累，应尽量缩小“可能加

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范围。

法律对应坠落物、倒塌物、抛掷

物致损设置了不同的归责原则。受

害人被小区楼房外墙脱落瓷砖砸伤

致死，属于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

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

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应适用过

错推定原则，小区物业在没有提供充

分证据证明自己尽到必要的管理和

注意义务，应当对外墙脱落造成的损

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阅 读 提 示

每到春节，年轻夫妻最头疼的问题

莫过于“回谁家过年”……近日，一种新

的婚育观——“两头婚”现象引起热议。

什么是“两头婚”？随着《民法典》的实

施，这种婚育方式下，男女双方如何在权

利与义务之间找到平衡？

【以案说法】

赵春青 画

本报讯（记者钱培坚）因拒绝春节期间携带电脑回家

工作，上海某咨询公司的小张被开除。经劳动仲裁，小张

获赔 19.4万元，公司不服起诉。近日，上海浦东法院对该

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应

支付劳动者赔偿金 19.4 万元。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后被

驳回。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原来，2019 年春节前，公司以小张负责维护的客户

可能需要应急服务为由，通知他携带电脑回家过年，遭到

拒绝。更令公司不满的是，小张春节休了 27 天假，在这

期间拒绝联系、上演“失联”。小张则认为，春节假期自己

要陪伴家人，没有义务工作，并且 27天系正当假期，包括

春节假期 11天，加上调休 12天以及 2个周末。

在午休时间的认定上双方也出现了分歧，公司认为，

员工手册中明确规定了午休时间为中午 12点半到 13点，

而小张有半年时间的午休是从 11点半开始。对此，小张

却表示，在实际工作时间安排上，公司并未按照员工手册

执行。

此外，公司称小张还存在恶意拖延工作任务的行

为。2019 年 7 月 24 日，公司通知小张次日上午 9 点到客

户公司，小张却拖延至中午才到。小张对此解释道，收到

通知时他已下班，在征得客户同意后他先回公司拿了电

脑，这才导致迟到。

上海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原告提出的三项违规行为，是否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

度。针对春节拒绝携带电脑一事，现实中确实存在工作

有突发状况需要处理的情形，原告该要求并无不妥，但被

告处于休假状态，不具有向原告提供劳动的义务，故其拒

绝携带电脑不属于恶意拒绝公司安排的工作任务。何

况，27 天的休假亦出于正当手续与流程，并非原告主张

的“失联”状态。

由此，上海浦东法院认定，原告主张被告存在的三项

违纪事实未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原告以上述理由解

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件主审法官认为，无论是一个小团队，还是一家大

公司，和谐的劳动关系、团队氛围都是良好发展的基础。

用人单位作为管理者，理应对劳动者保持一定限度的宽容

和善意。如果一味地用公司内部规定中的条条框框苛求

劳动者每时每刻都“正确地做事”，甚至动辄就使用开除员

工这支“利器”，必然会导致一定的内耗。毕竟，在精诚协

作的基础上追求公司的长远发展，才是“做正确的事”。

谢正军/人民视觉

本期主持人 本报记者 周倩

编辑您好！
我是一家公司的销售人员，公司规定每

年有 15天的带薪年休假，由于 2020年上半年

工作业绩压力大，一直没敢休。到了年末想

休的时候，又赶上年底想休假的人太多，为了

保证工作正常运转，公司批准年休假的职工

名额少，我又没休上。

春节期间，我想补休去年没休的年休

假，征求人事部门意见时，人事主管告诉我，

按照公司规定，没有休完的年假会在下一

年度自动清零，请问，这个规定合法吗？如

果剩余的年休假没法休，公司能给予工资

补偿吗？

北京 小张

小张您好！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单位应当

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

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单

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

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年休假在

1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

一般不跨年度安排。单位因生产、工作特点

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

1 个年度安排。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

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

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

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

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因此，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是用人单位

应当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根据您的描

述，公司规定没有休完的年休假在下一年度

自动清零，这个规定是不合法的。公司若今

年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可以在下一个年

度安排。若不能安排休年休假，应该给予劳

动者工资补偿。

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石小峰

回家过年拒绝带电脑工作被开，法院判单位违法


